关于推荐评选江西省国医名师的通知
赣人社函[2017]55号
各设区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计生委，江西中医药大学，省中医药学会、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动中医药强省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继承发扬中医药传统文化，弘扬大医精诚的医德医风，营造名医辈出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中医药工作者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中医药发展的若干意见》（赣府发〔2016〕27号）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赣府厅发〔2016〕16号）等文件精神。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人社厅、省卫生计生委决定，组织开展“江西省国医名师”推荐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表彰和推荐名额
（一）评选范围。全省卫生计生和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机构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医药人员。
（二）表彰名额：评选表彰10名江西省国医名师。
（三）推荐名额：45名（推荐名额分配表见附件2）
二、评选条件
江西省国医名师一般应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老中医药专家、江西省名中医或具有同等资格的老中医药专家，“国医大师”和“全国名中医”不再推荐，申报国医名师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思想政治素质好，热爱中医药事业，职业道德高尚，治学严谨；
（二）为发展中医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在全行业有较大影响，在群众中享有良好声誉；
（三）坚持临床工作，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深受群众赞誉；外埠患者达一定比例；
（四）中医药理论造诣深厚，学术成就卓越，学术思想或技术经验有特色；在学术传承、培养继承人方面有显著成效；
（五）从事中医临床或炮制、鉴别等中药临床使用相关工作45年以上（截止到2017年6月30日），具有主任中医师、主任中药师资格；
（六）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无违法违纪违规等问题。
三、推荐、评选程序
（一）基本原则
1．各设区市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计生委负责本地区人选的组织推荐工作；省直中医药机构负责本单位人选的组织推荐工作；省中医药学会、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负责省直非中医药机构人选的组织推荐工作。
2．推荐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注重面向工作一线，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推荐的方式进行，严格执行申报单位初审公示、评审前资格审查公示和评审委员会评审公示“三审三公示”制度。应经过必要的民主程序，广泛征求意见。
3．推荐单位对本地区（单位）推荐程序的规范性和推荐人选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二）评选程序
1．基层推荐。各基层单位提出推荐人选，就拟推荐对象听取本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会议和纪检（监察）、综治部门意见，由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并在本单位公示。公示内容包括评选条件、推荐对象基本情况、主要事迹等，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下同），公示结束后逐级上报推荐审核。
2．推荐单位申报。各推荐单位就推荐程序的规范性、推荐材料的真实性以及推荐对象基本情况、主要事迹等进行审核，并组织专家评审。各推荐单位按照分配名额提出初审推荐人选，并按照推荐的优先程度进行排序后，在规定时间内将推荐材料报江西省国医名师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材料包括：推荐工作报告、《江西省国医名师推荐对象汇总表》（附件3）、《江西省国医名师推荐审批表》（附件4）、江西省国医名师评选证明材料目录（附件5）。推荐审批表和汇总表一式五份，盖章并附电子版光盘。推荐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推荐工作组织情况、征求意见情况、公示情况和推荐意见等。
3．初审。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推荐单位报送的推荐材料进行初审，向各推荐单位反馈初审通过人员名单。初审通过后，各推荐单位在本地区范围内对初审通过人选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将公示情况、处理意见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4．复审。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通过审阅材料、酝酿讨论、无记名投票等方式产生表彰建议人选名单，报请领导小组审议确定拟表彰人选，并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
5．确定表彰人选。根据推荐、评审和公示情况，由领导小组研究确定表彰人选。
四、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国医名师评选工作，负责本地区本单位推荐程序的规范性和推荐人选材料的真实性。对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数据等，一经查实，取消其参评资格。

（二）严格把关，认真推荐。各地、各单位对所推荐人资格严格审查，把好关口，保证质量，宁缺勿滥。坚持以政治表现、医德医风、学术成就、技术经验、群众认可作为衡量指标。
（三）积极组织，按时报送。各地、各单位于2017年6月30日前将推荐报告、公示情况表和推荐申报对象相关材料报送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推荐审批表等相关表格可从江西省卫生计生委网站“处室导航、中医管理”专栏下载。
五、奖励办法
对评选出的表彰人选授予“江西省国医名师”荣誉称号，由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人社厅和省卫生计生委颁发荣誉证书。
六、组织领导
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省卫生计生委联合成立“江西省国医名师”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次评选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卫生计生委中医药处，负责评选的日常工作。同时设立监督组，负责监督此次评选表彰工作。
各推荐单位应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本地区（单位）的评选推荐和审核工作，并随申报材料将评选机构成员名单、工作人员联系方式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七、联系方式
江西省卫生计生委中医药处（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 系 人：杜益波
联系电话：079186207827  86266281（传真）
电子邮箱：duyibo@satcm.gov.cn
附件：关于推荐评选省国医名师通知的附件.doc
 

               中共江西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年5月12日  

江西省国医名师评选表彰工作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领导小组：
组   长：丁晓群   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徐  忠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吴福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程关华   省卫生计生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刘寒松   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
             范文华   省公务员局考核奖惩处处长

             周秋生   省卫生计生委中医药处处长
             何庆明   省公务员局考核奖惩处调研员
             洪   鹰   省卫生计生委人事处处长
办公室：
主  任：周秋生（兼）
副主任：刘寒松（兼）
            饶丽芬   省公务员局考核奖惩处调研员
成  员：刘希伟   省卫生计生委中医药处副处长
          郑亚鸾   省卫生计生委人事处副处长
          刘代量   省公务员局考核奖惩处副主任科员
监督组：龚秀福   省卫生计生委机关党委主任科员
            敖力勋   省卫生计生委机关党委主任科员
江西省国医名师推荐名额分配表
	设区市（单位）
	名额

	南昌市
	2

	九江市
	2

	景德镇市
	1

	萍乡市
	1

	新余市
	1

	鹰潭市
	1

	赣州市
	2

	宜春市
	2

	上饶市
	2

	吉安市
	2

	抚州市
	2

	江西中医药大学
	8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

	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1

	江西省中医药学会
	3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3

	合计
	45


